保定市徐水区留村镇人民政府
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5〕19号）要求，留村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责成专人负责此项工作。针对2024年部门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在一体化系统填写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严格按要求分项目进行绩效自评。组织抽查项目佐证资料，撰写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按要求2024年度我镇共安排42个预算项目参与自评，预算金额1435.785092 万元，年底决算已支出1373.366639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38个，得分60至 90分0个，60分以下4个。其中，抽查项目2个，分别是专项工作经费、选任专职人民调解员经费，项目一专项工作经费项目基本情况是预算数5万元，执行数 5万元，用于办公经费，保障单位正常运转。项目二选任专职人民调解员经费项目预算7.29万元执行数7.29万元，基本情况是调解员劳务费按时支付。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镇42个项目涉及基层党建、维稳、服务群众、环保、纪检监察、人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退役军人服务等各领域。针对一般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时，我们以预算项目确定的项目绩效目标为依据，通过对比分析，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类两种情况在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各项目有序开展。
我镇42个项目中，38个项目自评得分90分以上已完成预期绩效目标。4个项目自评得分60分以下未完成预期绩效目标，形成未完成的绩效。具体情况是，绿道绿廊土地租金依据“保城执函[2021]207号”文件要求，加大新建廊道绿化，加大与主城区间连接线的绿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结构完整，层次丰富兼具保护和景观功能的绿道绿廊，预算数22.288万元，执行数0万元，因本年度上级财政资金调度政策调整，项目资金需要全区统筹安排，导致预算安排未下达。预拨付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数2.8万元，执行数0万元，此项目为上年结转资金，因灾害风险降低，资金未下达。提前下达2024年支持市县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专项资金预算-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补助经费预算数5万元，执行数0万元，项目资金需要全区统筹安排，财力有限，导致预算安排未下达。乡镇武装工作经费预算数3万元，执行数0万元，目资金需要全区统筹安排，财力有限，导致预算安排未下达。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我部门通过部门绩效自评结果，比照年初绩效目标所设定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基本能够实现，大部分项目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完成，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完成较好，群众满意度较高。但个别项目存在绩效目标内容不够恰当适宜，分析原因主要是在项目执行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及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再接下来的工作中要对绩效指标设置更加明确，增强绩效指标的针对性，建议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最大限度做好预算项目的准确性与执行力。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对一般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自评，认真总结2024年预算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下一步我部门将加大宣传力度，提升预算项目管理有关人员业务素质和思想认识，将绩效自评融入到绩效管理的整个过程提高绩效自评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加强对预算绩效编制的管理，严格执行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科学合理地设置预算绩效指标，积极推动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将其作为预算编制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使有限的预算资金产生更大的效益。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对部门整体工作的全覆盖,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改进。
二是按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整改措施为加强与主管部门协调，完善项目支出手续，加快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落实工作，提升群众满意度。 
三是加强监督。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防止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四是我镇将以此次绩效自评工作为契机，增强绩效观念，强化绩效管理，进一步增强绩效目标管理和绩效自评等绩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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